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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4〕第 32 号 

 

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4 年 2月 7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

书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公告），你公司与上海亘聪信息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亘聪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股东郭

亚鹏、吴子彧、宋锋焰、上海智鸿同舟企业咨询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、上海智鸿同创信息咨询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签署了《股权收购意向书》，拟以不超过 1亿元现金收购转

让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%股权。2 月 7 日至 21 日，你公司

股价累计上涨幅度较大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进一

步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.你公司主营业务为染料及助剂的研发、生产与销售，

标的公司主要经营方向为算力加速服务和算力管理，对于你

公司属于新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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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请结合新业务与你公司现有业务的区别与联系，以

及本次标的公司算力加速服务和算力管理领域的业务的具

体内容、开展模式、所需核心竞争力、经营效益、竞争格局

等，详细说明你公司本次交易背景及目的，在人员配置、设

备采购、技术研发、市场开拓等方面是否具备开展跨界业务

的可行性，新业务是否涉及行政审批及相关进度、标的公司

是否具备相关业务运营资质、是否已与意向客户签署意向合

同。 

（2）请从采购商品或服务、项目建设、资金投入、人员

配置、技术开发或外购、客户拓展等方面说明标的公司后续

具体经营安排。 

2.结合上述问题回复以及你公司目前主营业务经营情

况、未来发展战略等，说明跨界涉足新业务的原因、必要性，

本次交易事项决策是否审慎、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投

资者利益，是否存在炒概念、蹭热点的情形，并充分提示相

关风险。 

3.结合上述问题回复，请你公司说明针对本次交易事项

是否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，是否审慎评估交易对上市公司财

务状况和长远发展的影响，相关决策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

司及中小股东利益。 

4.你公司近期股价波动幅度较大，请说明本次交易的具

体筹划及决策过程，包括各个环节的时间、筹划或决策的具

体内容和参与人员；核查你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上海亘聪及穿透后各级股东，以及前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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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的直系亲属近 6 个月以来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

为，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，未来 6个月内是否存在

减持计划，并向我部报备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。 

5.请你公司结合所处市场及行业状况、生产经营情况等

说明主营业务及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，是否存在其他应

披露未披露事项，核实说明你公司股价短期内涨幅较大与公

司基本面是否匹配，并就公司股价波动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。 

6.说明你公司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，

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。 

7.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4 年 2 月 26

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上海证

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

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

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2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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